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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20C(2) 17 如有關申請是就公約領養而提

出的，根據第 4條 (法院作出領養
令的權力 )作出的領養令須作為
公約領養令而作出。

4(f) 26 23 社會福利署署長可批准獲認可

機構。

7(a) 20C(3) 17 要求作出公約領養令的申請須

於原訟法庭展開。

8(a) 4(a) 2 法院作出命令，授權單一申請

人進行領養。

8(a) 4(b) 2 法院作出命令，授權以一對配

偶的身份共同提出申請的申請

人進行領養。

8(a) 5(1)(b) 3 除非申請人是幼年人的親屬，

並年滿 21歲，或符合其他訂明
條件，否則法院不得就該名幼

年人作出領養令。

8(a) 5(1)(d) 3 除非申請人年滿 25歲，或符合
其他訂明條件，否則法院不得

就該名幼年人作出領養令。

8(b) 20C(4) 17 某些條文不就公約領養令而適

用。

8(c) 5(5C) 4 父母可於 3個月內撤銷同意。
8(c) 5(5D) 4 已經給予同意的父母可於 3個

月期間屆滿後向原訟法庭申請

作出命令，以撤銷該項同意。

8(e) 20C(5) 17 原訟法庭可作出公約領養令的

條件。

8(g) 5(7) 4 作出領養令的條件。

9 5(7)(b) 4 表明擬申請領養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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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7(1)或 (2) 英文本第 24頁
中文本第 23頁

(1) 任何居於香港的人可向社
會福利署署長提出申請，要求

署長評估他是否適合作為既非

其子女亦非其親屬的幼年人的

領養父母。

(2) 凡任何慣常居於香港的人
擬作出跨國領養，該人須向作

為香港中央機關的社會福利署

署長提出申請，要求評估他是

否適合作為領養父母。

9 27(3)(a) 及
(b)

英文本第 24頁
中文本第 23頁

書面申請須連同社會福利署署

長所要求的資料，以及授權警

務處處長告知社會福利署署長

申請人曾否被定罪的通知。

9 28 24 社會福利署署長查核刑事紀錄

的責任。

9 27(3) 英文本第 24頁
中文本第 23頁

書面申請須連同社會福利署署

長所要求的資料，以及授權警

務處處長告知社會福利署署長

申請人曾否被定罪的通知。

11至 12 5(5)(a) 3 除 非 取 得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的 同

意 ， 否 則 法 院 不 得 作 出 領 養

令。

13 5(1)(c) 3 除非申請人已與另一人結婚，

而該另一人是在婚姻中所生的

幼年人的親生父母，否則法院

不 得 就 該 名 幼 年 人 作 出 領 養

令。

13 5AA 5 申請人授權查核刑事紀錄。

13 27(3) 英文本第 24頁
中文本第 23頁

書面申請須連同社會福利署署

長所要求的資料，以及授權警

務處處長告知社會福利署署長

申請人曾否被定罪的通知。

14 20C(7) 17 有關不適用於公約領養令的臨

時命令的條文。

16 5(1)(c) 3 除非申請人已與另一人結婚，

而該另一人是在婚姻中所生的

幼年人的親生父母，否則法院

不 得 就 該 名 幼 年 人 作 出 領 養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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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5(1)(b) 11 在作出領養令之後，領養人或

受領養人去世而無遺囑，財產

將如何轉予。

18 15(2)(b) 11 在作出領養令的日期後藉遺囑

進行的任何財產處置中，對受

領養人的親生父母的子女的提

述，不得解作為提述受領養人

或包括對受領養人的提述。

19 第 20A(1)條
有關 “公約
領養 ”定義
的 (b)段

16 “公約領養 ”指《公約》適用的領
養，而 (就第 20F條而言 )不論香
港是否作為原住國或收養國。

19 20A(1) 16 第 5部的釋義。

21 附表 1
第 1(1)(a)條

英文本第 26頁
中文本第 25頁

在外地領養的登記中，應社會

福利署署長的申請，生死登記

官如信納署長已向他提供足夠

詳情，他須將領養登記入領養

子女登記冊。

21 附表 1
第 1(1)(b)條

英文本第 26頁
中文本第 25頁

在外地領養的登記中，生死登

記官可按該條訂明的條件，在

記項中註明 “受領養 ”或 “再受領
養 ”。

21 19 14 領養的登記。

21 附表 1 26 若干外地領養的登記。

22 附表 2 27 領養子女登記冊記項表格。

22 附表 1
第 1(4)條

英文本第 26頁
中文本第 25頁

在附表 1第 1條中， “可登記外地
領養 ”的定義。

24及
新訂第

20A條

20C(2) 17 如有關申請是就公約領養而提

出的，根據第 4條作出的領養令
須作為公約領養令而作出。

新訂第

20A條
《公約》

第 2條
英文本第 28頁
中文本第 27頁

《公約》適用的情況。

新訂第

20A條
《公約》

第 3條
英文本第 28頁
中文本第 27頁

《公約》不再適用時的條件。

新訂第

20A條
20F 18 承認在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公

約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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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第

20A條
《公約》

第 23條
英文本第 32頁
中文本第 30頁

經主管機關證明為按照《公約》

進行的領養須在其他締約國藉

法律的施行而獲承認。

新訂第

20A條
《公約》第

2(1)條
28 《公約》在慣常居於原住國的兒

童已經、正在或將會被移送往

收養國的情況下適用，不論該

兒童是在被慣常居於收養國的

配偶或人士領養而其後被移送

往收養國，或是為進行該項領

養的目的而被移送往收養國。

新訂第

20A(2)條
20D(1) 17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可藉在

憲報刊登的命令，宣布某一國

家或某一國家的領土單位為締

約國。

新訂第

20B條
附表 3 英文本第 28頁

中文本第 27頁
“《公約》的有關條文……”

新訂第

20C(2)條
4 2 原訟法庭就授權進行領養作出

命令的權力。

新訂第

20C(4)條
5(5)(a) 3 作出領養令須取得父母或監護

人的同意。

新訂第

20C(4)條
5(5A) 3 父母須以訂明表格給予同意。

新訂第

20C(4)條
5(5B) 4 父母由簽立同意當日起，即不

再 具 有 父 母 的 任 何 權 利 、 職

責、義務和法律責任。

新訂第

20C(4)條
5(5C) 4 父母可於 3個月內撤銷同意。

新訂第

20C(4)條
5(5D) 4 已經給予同意的父母可於 3個

月期間屆滿後向原訟法庭申請

作出命令，以撤銷該項同意。

新訂第

20C(4)條
5(5E) 4 凡父母撤銷其同意，或法院作

出撤銷同意的命令，則屬父母

具有的權利、職責、義務和法

律責任須歸屬該父母。

新訂第

20C(4)條
5(5F) 4 在幼年人父母同意之後，或在

幼年人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

社會福利署署長即成為訴訟監

護人。

新訂第

20C(4)條
5A 5 如社會福利署署長提出申請，

原訟法庭可作出命令，宣布某

幼 年 人 可 無 須 同 意 而 接 受 領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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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第

20C(4)條
5B 5 需要取得其同意的人可申請撤

銷根據第 5A條作出的命令。
新訂第

20C(4)條
6 6 法 院 可 在 訂 明 條 件 下 免 除 同

意。

新訂第

20C(4)條
7 7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給 予 同 意 的 證

據。

新訂第

20C(5)條
5(6) 4 除非申請人及幼年人均居於香

港境內，否則不得就幼年人作

出領養令。

新訂第

20C(6)條
8(1)(a) 8 法院在作出領養令前須信納，

已經給予同意，而該人明白該

令的效力。

新訂第

20C(7)條
9 9 法院可作出臨時命令，給予不

超過 2年的管養權。
新訂第

20D(2)條及
新訂第

20E(2)條

《公約》第

14條
英文本第 30頁
中文本第 29頁

慣常居於某一締約國的人如希

望領養另一締約國的兒童，須

向該人的慣常居住國的中央機

關提出申請。

新訂第

20E(3)條
《公約》第

15條
英文本第 30頁
中文本第 29頁

收養國中央機關如信納申請人

符合資格和適宜領養兒童，須

向原住國的中央機關提交一份

報告。

新訂第

20E(3)條
《公約》第

16條
英文本第 30頁
中文本第 29頁

原住國中央機關如信納有關兒

童可被領養所須採取的行動。

新訂第

20F(2)條
20G 19 法院可指示不承認某項公約領

養為完全領養 (該條訂有 “完全
領養 ”的定義 )的條件。

新訂第

20F(2)條
20H 19 法院可宣布，基於某項公約領

養顯然違反公共政策，該項領

養在香港不獲承認。

新訂第

20G(1)條及
新訂第

20H(1)條

20F(1) 18 凡任何公約領養是在某締約國

按照《公約》條文作出的，或

《公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

何其他地方具有效力，而任何

公約領養是在該地方按照《公

約》條文作出的，則本條適用

於該公約領養。

新訂第

20G(1)條
20F(2) 18 公約領養所具有的效力，與按

照《領養條例》作出的領養令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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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第

23C(1)條
23B 22 (1) 法院可作出命令，為了幼年

人接受任何並非居於香港的人

領養，將對該幼年人的照顧和

管束轉移至獲社會福利署署長

授權的人。

(2) 作出上述命令的條件。
新訂第

26條
20E(4) 18 社會福利署署長可將他作為中

央機關的職能轉授予獲認可機

構。

新訂第

26條
23A(1) 21 對安排領養或為領養的目的而

交託幼年人的限制，除非準領

養 人 是 該 幼 年 人 的 父 母 或 親

屬，或依據法院的命令行事。

新訂第

27條
20E(2) 18 慣常居於香港的人就跨國領養

提出的申請須致予作為中央機

關的社會福利署署長。

新訂第

29(3)條
6(4) 7 當領養令申請待決時，父母或

監護人倘已表示同意，則除非

獲得法院許可，否則無權將幼

年人從申請人處帶走。

附表第 1段 5(5F) 4 在幼年人父母同意之後，或在

幼年人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

社會福利署署長即成為訴訟監

護人。

附表第 2段 5(1)(c) 3 除非申請人已與另一人結婚，

而該另一人是在婚姻中所生的

幼年人的親生父母，否則法院

不 得 就 該 名 幼 年 人 作 出 領 養

令。

附表第 3段 7(2) 8 表示同意作出領養令的文件，

凡經由監誓官核簽或經由訂明

人士核簽，該文件即須獲接納

為證據，而無須再證明文件簽

立人的簽署。經上述方式核簽

的文件，須當作已妥為核簽。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

2004年 3月 24日


